
 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對於積欠全

民健康保險費民眾不問原因，一律鎖卡之

作法，顯與司法院釋字第 472 號解釋之精

神未符；又該局未能積極協助欠費之經濟

弱勢民眾，適時獲得有關健保費補助或緊

急醫療措施之資訊及協助；未能具體落實

健保費補助或緊急醫療措施協助宣導措施

之成效，均有未當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對於積欠全民健康保

險費民眾不問原因，一律鎖卡之作法，顯與司法院釋

字第 472 號解釋之精神未符，核有未當。 

(一)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，國家應給予適當之救助，不

得逕行拒絕給付，以符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險，保

障老弱殘廢、無力生活人民之旨趣，此司法院釋字

第 472 號解釋著有明文。按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險

之本旨，在使全體國民均納入健保體系，其特徵乃

在危險分攤社會化，固應強制有資力者參與，對無

充分資力者，尤應多加照顧。辦理社會保險所需費

用，除以保險費挹注外，國家應經由資源分配之政

策，為必要之補助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復按國家推行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之性質，雖

為社會安全之一環，但其在性質上與社會扶助或社

會救濟仍屬有間，亦不因政府對社會保險被保險人

在保險費上為補助而得視之為社會救助。社會保險

之被保險人與推行社會保險之國家間，係處於公法

契約關係，雙方互負對待給付義務，全民健康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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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 30 條第 4 項所定：「保險人於投保單位或被保

險人未繳清保險費及滯納金前，得暫行拒絕給付…」

之規定，對於具有資力之被保險人，實施暫行拒絕

給付，除合於公法契約關係之互負對待給付義務之

法理外，亦是促使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履行其繳納

保險費義務之必要手段，固有所據，惟對於無力繳

納保險費者，應給予適當之救助，否則不得逕行拒

絕給付。未施予適當救助而拒絕給付時，則與前揭

釋字第 472 號解釋有違。經查，於民國 88 年 1 月

29 日釋字第 472 號解釋公布後，相關機關陸續修正

相關法令，包括：增修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7 條之

1 至第 87 條之 5，且衛生署於 91 年 10 月 25 日訂頒

「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辦法」、92 年 7 月 10

日訂頒「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者

認定辦法」；另與弱勢族群健保費補助有關之法令，

尚有：社會救助法第 19 條、老人福利法第 22 條、

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、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

險保險費補助辦法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

住民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實施要點、失業被保險人

及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、九二一震

災災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及就醫優惠方案、

莫拉克颱風受災之民眾全民健保協助方案，以及菸

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用辦法等。  

(三)上開法令即在以法律或命令之型式，積極給予因經

濟困難而無力繳納保險費者適當之救助，依據上開

法令之採取之措施例如：保險費補助措施（各級政

府補助弱勢保險對象健保費之情形，詳見附件）、

欠費協助措施（紓困貸款、分期攤繳、轉介公益團

體、專案協助等）、醫療保障措施等。各級政府補

助老弱、殘疾、失業勞工、低收入戶、近貧等經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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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勢民眾健保費，以 98 年 12 月之統計數據，約 295

萬 7 千餘人受有補助，佔所有納保人口（98 年 12

月之人數為 22,833,831 人）之 12.95％。 

(四)然查，健保局對於民眾欠費鎖卡之原因究係因民眾

自認身體健康不願繳健保費、長期出國抑或經濟弱

勢無力繳納之人數及比例，未能有效掌握。利用緊

急醫療措施之鎖卡民眾其鎖卡之條件究為不在保、

欠費 3 個月以上或欠費移送強制執行，亦欠缺相關

數據資料可供研判。縱有數據變動頻繁之事實，仍

未有概估數據以供決策判斷之依據。又該局辦理之

紓困貸款、分期攤繳、轉介公益團體、專案協助、

緊急醫療措施、個案訪視等所提供本院之件數、金

額、人數雖已顯現部分成效，惟亦缺乏整體比例之

成效判斷，難以具體評判協助經濟弱勢民眾落實之

成效，相關基礎數據之不足或未能有效利用，往往

造成決策偏失，資源配置失當之結果，確有檢討改

善之必要。 

(五)再查，依據健保局之統計資料，國人因積欠健保費

致暫時無法以健保身分持健保 IC 卡就醫人數雖隨

時變動，唯依估計仍達 60 萬餘人。因欠費被鎖卡之

民眾中，雖有部分民眾係因長期出國而未繳費或部

分民眾自認身體健康不需健保之醫療照顧，而未積

極處理欠費外，仍有為數眾多之民眾係因一時經濟

困難或長期失業，確實無力繳交健保費，惟該等經

濟弱勢民眾或家庭，如又不符國家已建置社會安全

制度、健保費補助或緊急醫療措施所能涵蓋協助之

對象，因健保局之鎖卡拒絕給付，又無力自墊費用

時，勢將造成民眾延誤就醫而危及健康之情事，對

於急重症病患更有危及生命之虞。此類民眾按月繳

交少額之健保費已有困難，遑論能先自墊費用就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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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行申請核退，對於是類經濟弱勢之民眾，暫行拒

絕給付之鎖卡手段仍難促其解決欠費，其手段與目

的之間，已失均衡，該局對於經濟弱勢之民眾就醫

權益之保障，自有不可懈怠之責，尤其不能任令特

約醫療院所以健保欠費為由，對急重症患者拒絕醫

療，健保局如發現特約醫療院所有拒絕危急病人施

以適當救治等違反醫療法之情事，當本於權責移送

衛生主管機關裁罰或查處。為保障民眾就醫權益，

健保局允宜主動尋求社政主管機關之協力，確實掌

握相關數據，釐清保險對象未繳納健保費之原因，

是否為經濟弱勢無力繳費者，並審酌對於弱勢民眾

欠費 3 個月以上者即當然一律暫予鎖卡之必要性，

尤應本於「救人第一」之宗旨，對於經濟弱勢民眾

先由特約醫療院所先提供適當之醫療服務，再行處

理其欠費之問題，始合於釋字第 472 號解釋及憲法

之精義。 

二、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未能積極協助欠費之

經濟弱勢民眾，適時獲得有關健保費補助或緊急醫療

措施之資訊及協助，核有未當。 

部分因經濟困難而欠費之民眾是否確係不合於健

保費補助之條件，抑或已具補助條件而因資訊缺乏或

未熟稔申請補助之法定程序，致未能受惠於政府之補

助政策或各項欠費協助措施？例如，菸品健康福利捐

之補助健保費實施迄今，雖初具成效，然多賴合於資

格者主動申請，涵蓋範圍仍有不足，本院已另案調查，

並提出報告，要求該局檢討。依據該局對本院提供之

資料說明略以：該局針對媒體報導、偏遠地區、收容

機構等之特殊個案，於接獲資訊時，有派專人訪視，

協助渠等繳納欠費。又該局各分區業務組對弱勢民眾

提供欠費協助及輔導納保措施，有結合村（里）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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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志工等愛心人士，成立「健保愛心尖兵」，透過

實地訪查，篩選適合協助個案工作，提供保費補助及

欠費協助相關訊息，並建立「關懷弱勢協助通報系統」

之社區協助網路，整合內外部資源，讓民眾能就近在

社區取得協助資源，在該局實際業務上亦多有成功案

例。該局並舉中區業務組於 97 年 12 月底有愛心尖兵

198 人，該年共協助 167 件，金額 267 萬元為例，說

明辦理成效。惟查，上開例釋之說明難以顯現訪視之

比例及協助之比例，是類協助措施尚屬零星式、個案

式之協助，對於廣大經濟弱勢民眾未能收普遍協助之

效，對於社會陰暗角落之經濟弱勢民眾更難以獲得實

質之幫助，然或可藉由強化實地訪視的實施，發掘社

會角落弱勢民眾之實際現況，使確實有經濟困難之民

眾，有效利用政府之補助政策或各項欠費協助措施，

使愛心諮詢與服務深入社區，落實政策之良法美意。 

三、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未能具體落實健保費

補助或緊急醫療措施宣導之成效，核有未當。 

依據健保局之說明資料，健保局針對鄉、鎮、市、

區公所宣導對無健保卡者實施之「緊急醫療措施」宣

導作業，已使部分民眾知悉利用該局台北、北區及南

區業務組，並已致函轄區各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請其

協助向經濟困難民眾宣導各項醫療保障之協助措施；

中區、高屏及東區業務組則持續於辦理轄區鄉、鎮、

市、區公所業務說明會時，轉知上開協助措施；該局

及各業務組亦於單張、海報、報紙廣告、健保雙月刊

及網站宣導相關訊息。然健保局所採用之宣導方法，

均係透過中間機關、團體或媒體輾轉傳達訊息，且未

能有效評估宣導措施落實之程度。弱勢民眾未必能直

接掌握有關之保障措施，致仍有部分經濟弱勢民眾因

資訊取得落後，未能知悉協助途徑而致就醫權益受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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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局宜檢討及評估現行宣導方式，俾使更多經濟弱

勢民眾得及時獲悉相關資訊。 

綜上所述，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對於積欠

全民健康保險費民眾不問原因一律鎖卡之作法，顯與司

法院釋字第 472 號解釋之精神未符；又該局未能積極協

助欠費之經濟弱勢民眾，適時獲得有關健保費補助或緊

急醫療措施之資訊及協助；未能具體落實健保費補助或

緊急醫療措施協助宣導措施之成效，均有未當，爰依監

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

善見復。 

 


